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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傲农生物

股票代码：603363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

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

中座F6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

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

住所/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9

层、39-42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3：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33号 11层

1103A-012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所持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导致

的权益变动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

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的连带的法律

责任。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傲农生物/上市公司/公司 指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服

务信托”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外贸信托 指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

厦门信托 指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

北京雅温 指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一致行动关系到期解除， 所持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导致

的权益变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外贸信托

企业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6层

法定代表人： 李强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87年9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6653M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经营期限： 1987年9月30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

中化资本有限公司持有97.2632%股权，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7368%股

权。

（二）厦门信托

企业名称：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9层、39-42层

法定代表人： 李云祥

注册资本： 416,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2年5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737852443M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

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

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

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

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

币业务。

经营期限： 2002年5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

厦门金圆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0%股权，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股

权，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三）北京雅温

企业名称：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33号11层1103A-01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1万元

成立时间： 2024年3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MADDC0L95E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税务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

务；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24年3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合伙人：

北京雅信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持有89.9820%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江西

科禄鼎粮食有限公司持有7.9984%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弥勒潇扬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持有1.9996%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0200%的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外贸信托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李强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长

江南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张亚蔚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卫濛濛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总经理

秦晋克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王修祥 中国 北京 否 独立董事

胡维翊 中国 北京 否 独立董事

张秋生 中国 北京 否 独立董事

（二）厦门信托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李云祥 中国 厦门 否 董事长

胡荣炜 中国 厦门 否 总经理

（三）北京雅温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职务

赵栋 中国 北京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及存在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不存在股权、资产、业

务、人员等方面的控制关系。

2024年12月25日，外贸信托、厦门信托、北京雅温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各方在行使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提案权和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时应根据《一致行动协议》保持一致行动，即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行

使重整后傲农生物股东权利， 一致行动的期限为傲农生物转增股票

过户登记至各方指定的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根据上述《一致行

动协议》，一致行动期限截止日为2025年12月27日，到期后，各方一

致行动关系解除。

第三节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外贸信托、厦门信托、北京雅

温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2025年12月27日到期后其一致行动关

系解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各自所持股份不再合并计算。 该事项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的变动。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计

划在未来12个月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减持傲农生物股份。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六个月内将继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中关于大股东

减持的相关规定。 后续若发生权益变动及减持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00 2.4972 6,500 2.4972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傲

创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12,300 4.7254 12,300 4.7254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

2,000 0.7684 2,000 0.7684

合计 20,800 7.9909 不再合并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傲农生物20,800万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99%，为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外贸信托、厦门信托、北京雅温不再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单独计算， 外贸信托持有公司股份

6500万股，持股比例为2.4972%，厦门信托持有公司股份12300万股，

持股比例为4.7254%，北京雅温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持股比例为

0.7684%，信息披露义务人均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和具体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2024年12月2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20800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2,605,582,626股）

的7.9829%，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1月1日披露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2025年1月24日， 公司办理完成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2,620,8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605,582,626股减少至2,602,961,82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9829%变为7.9909%

2025年12月27日，外贸信托、厦门信托、北京雅温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到期后，外贸信托、厦门信托、北京雅温不再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单独计算。

即本次权益变动后，外贸信托持有公司股份6500万股，持股比例

为2.4972%， 厦门信托持有公司股份12300万股， 持股比例为

4.7254%，北京雅温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持股比例为0.7684%，信

息披露义务人均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不

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

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文件；

（三）《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的告知函》；

（四）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以上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上市公司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

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

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盖

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金峰经济开发区兴亭

路与宝莲路交叉处

股票简称 傲农生物 股票代码 603363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

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

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

中心中座F6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

称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

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地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

心9层、39-42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名

称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主要经

营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

大 街 33 号 11 层

1103A-012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一致行动关

系到期）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

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外贸信托持股数量：65,000,000股，持股比例：2.4972%

厦门信托持股数量：123,000,000股，持股比例：4.7254%

北京雅温持股数量：20,000,000股，持股比例0.7684%

上述三家合计持股数量208,000,000股，合计持股比例7.990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外贸信托持股数量：65,000,000股，持股比例：2.4972%

厦门信托持股数量：123,000,000股，持股比例：4.7254%

北京雅温持股数量：20,000,000股，持股比例0.7684%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由原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变为单独计算。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变动方式：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变动时间：2025年12月27日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

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代“厦门信托-傲创

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盖

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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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新兴路299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171,6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23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罗昌国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742,508 99.5799 105,220 0.1029 323,936 0.3172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742,508 99.5799 105,220 0.1029 323,936 0.317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742,508 99.5799 105,220 0.1029 323,936 0.3172

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88,092 92.1911 56,520 1.1609 323,636 6.64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68,092 59.9096 56,520 5.9604 323,636 34.13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议案3关联股东罗昌国、潘新平已回避表决，且已对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代其云、刘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

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5259

证券简称：绿田机械 公告编号：

2025-033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张竞丹女士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张竞丹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以及第六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的相关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正式生效，辞任后张竞丹女士将继续

在公司任职。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张竞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竞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张竞丹

非独立董事

及审计委员

会委员

2025年12月

30日

2026年1月5日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

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法务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竞丹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张竞丹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竞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辞职后，张竞

丹女士将继续在公司任职。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职工代表董

事1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竞丹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与公司其他董事共同组成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张竞丹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其担任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七名，其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同意选举张竞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确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毛美英女士（主任委员）、贾滨先生（独立董事）、张竞丹女士组成，

其中毛美英女士担任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简历

张竞丹女士：199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自2017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及法务；2023年1月6日至今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竞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605259

证券简称：绿田机械 公告编号：

2025-034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星期

二）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总经理罗昌国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罗昌国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

选举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原《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

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毛美英女士（主任委员）、贾滨先

生（独立董事）、张竞丹女士组成，其中毛美英女士担任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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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延期换届及部分独立董事

任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延期换届情况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将于2026年1月5日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

董事会的相关换届工作尚在筹备中，公司预计在原定任期届满前无法完成董事会的换届工作。为保障董

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

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将相应顺延，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二、公司部分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提示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连

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贾滨先生、薛胜雄先生的任期将于2026年1月5日届满且连

任时间满6年，即将任期届满离任。 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7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鉴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

离任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

董事会换届工作完成以前，贾滨先生、薛胜雄先生将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职责,直至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

本次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换届工作，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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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3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至2025年12月30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1009号启明科技园A座

518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志刚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载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4）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3人，代表股份31,359,7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7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8,785,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2人， 代表股份2,574,33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2人，代表股份2,574,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3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2人，代表股份2,574,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0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陈秀丽、赵婉竹律师为本

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0,921,1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对397,74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83%；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1%。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135,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648%；反对397,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03%；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49%。

议案二、《关于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0,921,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6%；反对39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90%；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5%。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135,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648%；反对39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81%；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1%。

议案三、《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31,359,

713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0,900,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72%；反对40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2%；弃权

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55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115,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801%；反对40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42%；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6%。

详细内容见于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1）。

议案四、《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31,359,713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0,81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553%；反对500,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68%；弃权

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8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027,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462%；反对500,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14%；弃权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24%。

详细内容见于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2）。

议案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0,916,07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3%；反对39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4%；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3%。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2,13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667%；反对39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87%；弃权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6%。

议案六、《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609,

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182%；反对1,700,82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6%；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823,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048%；反对1,700,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685%；弃权4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7%。

议案七、《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613,

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304%；反对1,703,62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325%；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同意827,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24%；反对1,70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773%；弃权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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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以及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对监事会进行了改革，不再设立监事会和监事，由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相关职权，《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监事会成员徐利

女士（监事会主席）、苑野女士（监事）、刘可先生（职工监事）在公司监事会担任的职务相

应解除。 徐利女士、苑野女士、刘可先生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本次监事会改革不

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利女士、苑野女士、刘可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并承诺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关于持股变动的相关规定。

徐利女士、苑野女士、刘可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徐利

女士、苑野女士、刘可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